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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关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实施

情况的统计分析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张成双

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运行现状

分析

（一）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运行概况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S 市 B 区法院共收执行案件 24664

件，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6183 条，

其中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1609 人次，自然

人 4574 人次，屏蔽 869 人次。2014 年收案

9478 件，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682

条；2015 年收案 7656 件，公布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 1379 条；2016 年年收案 7527 件，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1774 条；2017

年年收案 8504 件，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 2348 条。详见图 1。

摘  要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从 2013 年 10 月 1 日实施以来，经过近些年不

断发展，已经从“新型的执行工作机制”成长为应用最广泛的执行惩戒措

施之一，通过限制被执行人的出行、贷款、高消费等，引导被执行人主动

履行义务，对破解执行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前的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制度也存在着启动程序较为复杂、威慑措施比较单一、惩戒措施衔接

存在困难等问题。本文以 S 市 B 区法院近四年发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为研究对象，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规模、主体、案由、履行义务比例等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探寻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成效和不足，并提出相应

的对策，以期能够更好地发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效能，提高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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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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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从 2014 年至

2017 年年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发

布呈数量大、增长快的特点。

（二）失信被执行人数量增长趋势

S 市 B 区 法 院 2014 年 共 公 布 失 信 被

执行人 682 人次，2015 年公布失信被执行

人 1379 人次，同比增长 102.20%；2016 年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1774 人次，同比增长

28.86%；2017 年 公 布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2348 人次，同比增长 32.36%。从数据分析

可以看出，从 2014 年至 2017 年发布的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数量逐年增加。详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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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4 年的 682 人次上升到 2017 年

的 2348 人次，四年间增长了 244.28%，之

所以出现这一“突飞猛进”的现象，是因

为从 2016 年开始，基层法院执行法官已经

普遍意识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作用，愿

意主动启动这一惩戒措施。未来几年被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数量在发

展趋势上将是稳中有升。

（三）失信被执行人主体构成

按照年份分析，2014 年公布的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中自然人 545 人次，约占当年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总数 79.91 %，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137 人次，约占当年发

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总数 20.09 %；

2015 年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自然人 1051 人

次，约占当年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总数 76.21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328 人，

约占当年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总数

23.79%；2016 年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自然

人 1312 人次，约占当年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总数 73.96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462 人次，约占当年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总数 26.04%；2017 年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中自然人 1666 人次，约占当年发布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总数 70.95 %，法人及非

法人组织 682 人次，约占当年发布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总数 29.05 %。从数据可以

看出，近四年以来，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在数量不断增长

的同时，占比也不断上升。详见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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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占比不断升高，有

利亦有弊。有利的一面是，随着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制度的推进，一大批资质信誉差

的企业浮出水面，将这些企业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能够避免损害更多人的权益。

不利的一面是，由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惩戒措施只能对于法人及法定代表人起到

一定的惩戒作用，而对于公司股东影响甚

微。这样就导致部分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被

纳入失信名单后，可能会慢慢演变为“僵

尸法人”，既不履行义务也不开展注销、

破产程序，导致申请人权利无法得到维护。

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启动“执转破”程

序清除僵尸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但是破

产程序复杂、诉讼成本高、耗时长，很难

大规模开展，如何进一步清理失信法人及

非法人组织是将来的一大难题。

（四）失信案件案由分布情况

以 2016 年为例，2016 年共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1774 人次，其中民间借

贷纠纷、民间贷款纠纷、借款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类案件约占整年失信名

单总数的 45.28%；其次为合同类（排除借

款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占

29.40%；第三为涉房地产类纠纷占总数比

约 4.81%；第四为公证债权文书类案件，

约占 3.93%；第五为劳动仲裁类案件，约占

3.88%；其他类合计占 12.7%。详见图 5。

民间借贷类案件一直在执行中占有较

高比例。由于其与“套路贷”“高利贷”“诈

骗”关系紧密，在执行中多数被执行人不

愿意主动履行义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较多。同时，民间借贷类案件也是适

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较多的案件，将符合

条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是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适用条件之一，这就

使得民间借贷类案件失信人数占整年失信

总数高达 45.28%。

（五）失信行为情形统计

以 2017 年为例，2017 年共发布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 2348 条，因为有履行能力而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而被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2053 人次，其中自然

人 1436 人次，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617 人次；

因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

拒执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0 人次；

因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

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 0 人次；因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被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105 人次；因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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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消费令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75

人次；因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

议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10 人次；其

他 5 人次。详见图 6。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失信情形中因有

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占绝大多数，

接近 90%。

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运行效果

分析

（一）已履行义务失信被执行人数量

及占比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183 人次，屏

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869 人次，撤销 18 人

次，屏蔽率为 13.83 %，撤销率为 0.29%。

详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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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立案执行的案件履行义务失信

被执行人 168 人次；2015 年立案执行的案

件履行义务失信被执行人 103 人次；2016

年立案执行的案件履行义务失信被执行人

280 人次；2017 年立案执行的案件履行义

务失信被执行人 318 人次。详见图 8。

从图 8 数据中可以看出，从 2014 年至

2017 年每年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在不

断增加，“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起到

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大量的司法案例表

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发挥作用需要

一定的时间跨度。可以预测，随着社会信

用体系的完善和限制限制形式不断增多，

将有大量被执行人会主动履行义务。

（二）已履行义务失信被执行人主体

分布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共 869

人次，其中，自然人 704 人次，法人及其

他非法人组织 165 人次。2014 履行义务的

失信被执行人共 168 人次，其中自然人 152

人次，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 16 人次，法

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占比 10.53%；2015 履

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共 103 人次，其中

自然人 94 人次，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 9

人次，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占比 8.74%；

2016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共280人次，

其中自然人 227 人次，法人及其他非法人

组织 53 人次，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占比

18.93%；2017 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共

318 人次，其中自然人 231 人次，法人及其

他非法人组织 87 人次，法人及其他非法人

组织占比 27.36%。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

履行义务占比呈逐渐增长的趋势。详见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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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履行义务失信案件案由分布

统计显示，在已履行义务的案件中，

占比最多的为民间借贷类案件，其次为合

同类案件。依然以 2016 年的数据为例，在

履行义务的 280 人次中，民间借贷类案件

107 人次，占 38.21%；第二为合同类案件

71 人次，占 25.36%；第三位婚姻继承类案

件 21 人次，占 7.50%；第四为劳动仲裁类

案件 15 人次，占 5.36%。其他案由合计占

23. 57%。详见图 11、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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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存在问题

分析

（一）启动“失信”程序较为繁琐

《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人

民法院决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应当制作决定书，决定书应当写

明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理由，有纳入

期限的，应当写明纳入期限。决定书由院

长签发，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决定书应当

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文书送达方式

送达当事人。” 

据不完全统计，现行需要院长签发的

文书有迁出公告、拘留审批表、大额代管

款发放审批表等，司法改革后院长和分管

副院长需承担相应的审判任务和处理行政

事务。如果所有失信决定书不区分事由与

标的，全部由“院长签发”，院长或分管

副院长将无法有效处理多达 2000 余份决定

书的签发工作，签发程序也将流于形式，

无法起到制度设计时预设的效果。

（二）“失信”惩戒范围较窄，惩戒

措施衔接不足

当下，对于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主要

集中在乘坐高铁、飞机、银行贷款、政府

采购、融资信贷等方面。对于自然人而言，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当事人在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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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票和机票时都会受到限制，这一措施

的效果尤为凸显。而对于法人而言，对于

其惩戒主要体现在招投标、融资信贷、资

质认定等方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仍有

大量失信被执行人不依靠上述方式经营，

很多已经停产的法人也不会进行招投标、

融资信贷等活动，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对于这些群体来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此

外，当前我国征信系统的建设还处于初级

阶段，人民法院作为信用惩戒工作的先行

者，外部条件还不完备。实践中依然大量

存在有的地方、有的部门从狭隘的地方利

益、部门利益出发，当与利益相关的单位

或自然人为被执行人时，不愿意配合法院

执行工作，甚至拖延时间，帮助被执行人

转移财产。有的部门为了一时的利益，对

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视而不见，未能给予

有效的惩戒，严重影响了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制度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滥用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四年总共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6183 条，撤销 18 条，撤销率为 0.29%。据

了解，个别法院因为错误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而予以撤销的次数占纳入失信总数

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

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实践中存在

随意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

进行信用惩戒的情况。

第一，实践中存在“以罚代执”的执

行观念。有的法院不对被执行人进行甄别，

将未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全部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这种情况无外乎是基于以

下几个情况考虑：一是迫使一些被执行人

为了避免惩戒措施带来的不利而想尽办法

履行义务；二是对于一些无法实现债权的

申请人来说也能实现朴素的正义，起码被

执行人被惩戒了，没有逍遥法外；三是可

以通过信用惩戒安抚申请人的情绪。”此

种简单的执行理念不但不利于维护生效法

律文书的权威，更是损害了执行当事人的

基本权利。

第二，不区分失信情形，失信期限大

多为无期限。2017 年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 2348 条，因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而被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 2053 人次，也就是说依据《若

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而被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数占失信总数的

87.44%，依据第二至六款规定情形纳入失

信人数之和不到总数的 13%。这种对严重

程度各不相同的拒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一律

采取同等惩戒措施的做法，背离了司法解

释针对不同失信情形设定不同限制期限的

初衷。

第三，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作为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必经程序。《若干规定》

第一条明确规定，只有出现法定的六种情

形，才能对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但是

在实践中有的法院不区分情况将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作为终结本次程序的必经步骤，

使得很多的确没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也

被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此举不但违

反了相关规定，而且侵犯了被执行人的基

本权利。

四、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完善路径

（一） 审批权力有区分性地下放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涉及到当事人

的基本权利，特定的审批程序是防止这一

权利正确适用的有效措施。但是当前的审

批程序较为繁琐，必然导致将被执行人纳

入失信效率大大降低。针对当前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制度启动程序繁琐且不具有区分

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区分案件类型的方式

进行解决。对于因《若干规定》第一条第

一项规定的情形而纳入失信的，由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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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审批，就可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

于因具有第一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情形

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则由院长进

行审批。另外，根据失信主体的特殊性，

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也应由院长进行审批。

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

度被滥用的情形，对应审批签发权力的下

沉，失信限高系统也应进行进一步完善，

针对不同的签发权力，失信系统最后的审

批权限也要对应起来，做到失信惩戒的失

信情形、失信期限、审批事项都可视，从

而保证失信惩戒措施的正确适用。

（二）扩大失信惩戒范围，完善信息

衔接共享制度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要想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必须要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惩戒

的作用。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

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

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

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

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

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实践过程中相应的

惩戒措施还未全方位落实。因此，“当前

应当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银行、

公安局、海关、工商局、规划局、建设局、

国土局、房管局、司法局共同会签指导性

意见，明确相应的职责，严格限制失信被

执行人在企业或个人贷款、注册新公司、

承揽工程、经营贸易等行为，全面挤压失

信被执行人的空间。”

同时，对于不同的联动部门也应根据

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改变以往仅仅公布被执行人姓名与

身份证号码的形式。法院在提供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方面也要做到“‘供给侧’

改革”，向联动部门提供有效信息，提升

其配合采取惩戒措施的主动性。对于部分

责任部门不重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

情况，可以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有协

助义务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因故意或过失

造成法院不能执行的，因承担其造成损失

的赔偿责任；对于恶意不协助法院执行的

单位应予以处罚；对于有协助执行义务而

不协助的有关单位和部门，人民法院可向

有关主管部门建议追究其行政责任。总而

言之，从多方位多角度联合管控，保证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良好运行。

（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精细化”

管理

针对实践中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适

用不当的情形，需要从纳入失信理念和制

度设计两方面入手，推进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运行的“精细化”。

一方面，建立纳入失信需慎重的理念。

在实践中，纳入失信对于自然人和法人影

响都很重大，尤其对于企业来说，一旦被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后，虽然履行义

务后失信系统中已经删除，但是在“企查

查”、“天眼查”等第三方平台上依然可

以查询到失信记录，此记录对于企业的上

市、合并、发展壮大都有较大的影响。因此，

在执行中，不能因为暂时没有通知到被执

行人或者被执行人没有即刻履行义务就将

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也要摒弃

“以罚代执”的理念，对于部分确无履行

能力的“贫困户”、“低保户”等，要区

别对待，不能不分情况一律进行信用惩戒。

另一方面，为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

度的管理也应“精细化”。一是要不定期

核查被执行人身份信息，甄别出信息错误

应当撤销、已履行义务应当屏蔽的信息，

及时纠正错误信息。二是纳入失信情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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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现行纳入失信的因由多为“有履行

能力而拒不履行义务”，其他因由占比很

小，应当根据案情区分不同情形对被执行

人进行信用惩戒，充分发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惩戒作用，同时，在延长、缩短失

信期限方面也须建立完善的制度。三是建

立问责机制。对于实践中恶意将无关人员

或者其他不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失信名单，

又不及时纠正、撤销的，要及时问责，以

维护执行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正

当权益。


